新安全生产法学习总结 
            ----总务处
    2014年12月5日，总务处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学习了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致全国企业负责人公开信的通知》。仔细阅读了生命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安全法律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关于贯彻实施新《安全生产法》的公开信，并将新《安全生产法》内容与总务处全体职工一起认真领会。会上还学习了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集中开展“六打六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通知。
新《安全生产法》鲜明特点之一是明确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主体责任是，具体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管理方法：安全第一，是指"安全"是生产的前提条件，不安全不生产；为此需要预防为主，包括消除肇事隐患及事故应急救援隐患两个方面；要实现上述要求就需要综合治理，包括政府综合有关力量和社会综合有关方面对企业加以管理与监督，和企业内部各职能及各层次的安全管理与监督，并从技术上对人、机、环境生产三要素进行系统的治理。企业主体责任体现为从制度、规范、措施、实施程序、新《安全生产法》的明确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各个方面及各类人员的职责，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机构与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各级政府及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部门的职责，工会的职责，中介机构的职责等；特点之二是加大了对违法单位及人员的惩罚力度。这两个特点的出发点是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实现“;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各职能及各层次的安全管理与监督。企业主体责任体现为从制度、规范、措施、实施程序、检验、责任等都得到落实。
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首先要在管理理念上划出这条红线，生产经营单位需要切实消除只说不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安全资金不落实、安全职责不落实的弊端；其二是安全目标控制，特别是强化隐患治理目标管理及三违治理：其三是严格安全法律法规落实，各级各部门安全管理如果有严重失职，就可能踩到红线的边缘。另外，为了使“红线”更加清晰，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 生产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凡存在不经培训上岗、无证上岗的企业， 依法停产整顿。
    新《安全生产法》贯穿着“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这是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的必然要求。企业发展的潜力蕴含在员工之中。每个员工心中所想所盼，都是希望企业发展、家庭幸福，每天能“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总务处的负责人认为，必须把保护员工生命安全健康作为最高职责。因为它不仅关系着员工的生命安全，也连着众多家庭幸福，连着社会和谐安宁。把员工当亲人、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用最真诚的感情关心每一位员工的安全健康，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员工用生命去冒险，把安全第一的种子深深埋在每一位员工的心灵深处。
通过这次学习，总务处全体职工对安全环保工作思路更加清晰，系统化， 对以后的工作起到不小的推进作用，让每一位职工都受益匪浅。一致认为，《安全生产法》的重要性，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无数的案列表明，企业不消灭事故，事故终归要毁灭企业，而且企业的负责人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要强化落实生产单位的主体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机制。必须健全安全生产制度、落实责任、保障投入、严格管理、加强培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依法生产经营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生命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作为总务处员工要自觉遵法守规，履职尽责，积极预防并遏制事故的发生，一定做到安全生产，对新《安全生产法》严肃遵守并认真执行。我们要牢固树立红线就是底线、 红线就是高压线、红线就是生命线的意识，以守住底线。每位职工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人人圆睁慧眼，及时发现各种事故隐患，最终达到远离事故、远离灾难，拥抱幸福的目的。为学院、为社会、为国家安全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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